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炎陵县地处湘赣边界井冈山西麓，属典型“老、少、边、穷”地区，也是国家罗霄山脉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县之一。全县2030平方公里，人口20.21万，辖5镇、5乡（其中瑶族乡1个）。
（二）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情况简介。
国家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给予特困人员供养。供养内容包括：供给粮油、带领品和生活用燃料、供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提供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
（一）2017年度全县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全年总计380.4万元。其中上级专项376.2万元，本级安排4.2万元。2018年一至三季度，全县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310.236万元，县级财政配套21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供养资金实行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差别化发放。对集中供养人员，将基本生活资金和照料护理资金一起全额拨付至乡镇敬老院，由敬老院统筹管理、使用；对分散供养人员，按供养标准直接发放至个人账户，对需要照料护理的分散供养人员，按照照料护理协议将照料护理费支付给受委托提供护理服务的机构、组织，或个人。对特困人员因病住院政策范围内进行全面救助，全额代缴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承担部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是资金分配程序严格。为确保专项经费的分配合理，发挥最大效能，我局成立了由局长、分管局长、相关业务股室、纪检监察室组成的民政专项资金监管小组，负责民政资金的分配和审核。通过严格的分配程序，避免了民政专项资金出现截留、挪用和挤占现象，使民政资金的分配得到有效监控。
（二）是资金拨付渠道畅通。县财政设立了社保资金专户，民政资金都通过社保专户下拨，确保了资金封闭运行，及时到位。农村特困的每笔资金发放都由民政局救助股出具农村特困对象补助发放名册，先送交县财政社保股审核无误后，再由社保专户拨付至民政专户，而后民政专户拨付至银行，通过银行将需发放的农村特困金额按照民政业务部门提供的花名册及时将各项救助低保金划转到各救助对象个人账户，救助对象凭身份证和存折直接到各银行网点领取农村特困补助。所有救助类别的资金都实行封闭运行，实现了社会化发放，全部通过银行直接划转到个人账户，保证了民政资金的及时准确到位。
（三）是资金监管办法得力。每年我们会同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对全县各项民政专项资金进行检查，我局采用定期与不定期的方式对五保资金等进行检查或抽查。
四、项目绩效情况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保障了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住院医疗全额救助，代缴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使特困人员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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